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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 07月份化粧品檢驗不合格產品公開資訊表 

1. 彰化縣政府衛生局送驗「PR花漾指甲油(302)」，檢出 Formaldehyde 279.6 ppm，與規定不符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製造商(公司名稱)  PRORANCE COSMATICS CO., LTD. 

製造商(公司地址) 6, Hyochangwon-ro 66-gil, Yongsan-gu, Seoul, Korea 

進口商(公司名稱) 宜禾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

進口商(公司地址) 新北市三重區雙園街 57巷 33號 1樓 

批號 - 

製造日期 2022.12.15 

有效日期 2025.12.14 

保存期限 - 

檢驗方法 食品藥物管理署 101年 11月 19日發布之建議檢驗方法「化粧品中甲醛之鑑

別及含量測定(二) (RA03B005.001)」。 

不合格原因暨檢出量

詳細說明 

檢出 Formaldehyde 279.6 ppm。 

法規限量標準 依據衛生福利部 111年 4月 27日衛授食字第 1111602704號函公告修正「化

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」，並自 111年 7月 1日生效，Formaldehyde

（Formalin）(1)化粧品中使用 DMDM Hydantoin、Imidazolidinyl urea、

Quaterium 15、Benzylhemiformal、5-Bromo-5-nitro-1,3-dioxane、Bronopol、 

Methenamine、Sodium hydroxymethylglycinate、Diazolidinyl urea 成分作為防

腐劑時，其總釋出之 Free formaldehyde量，不得超過 1000 ppm。(2)未添加 

DMDM Hydantonin、Imidazolidinyl urea、Quaterium-15、Diazolidinyl urea、

Hexamethylenetetramine、Benzylhemiformal、5-Bromo-5-nitro-1,3-dioxane、

Bronopol及 Sodium hydroxymethylglycinate等防腐劑成分，如於製造過程中，

因所需使用原料或其他因素，且技術上無法避免，致含自然殘留微量時，則

其最終製品中所含游離甲醛（Free formaldehyde）之殘留量，不得超過 75 

ppm。 

建議 消費者不要使用上述產品。如有業者販售相關產品，應立即停售，並退回製

造或輸入業者。 

發布日期 2023/09/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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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送驗「HONEYSUCKLE指甲油(15)」，檢出 Benzene 2.18 ppm，與規定不符。 

          

製造商(公司名稱)  益笙欣實業有限公司 

製造商(公司地址)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14巷 61號 

總代理商(公司名稱) 詠美美髮百貨企業行 

總代理商(公司地址)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街 130巷 7號 1樓 

批號 05 

製造日期 2022/11/03 

有效日期 - 

保存期限 三年 

檢驗方法 食品藥物管理署 103年 12月 27日發布之建議檢驗方法「化粧品中甲醇、乙

腈、二氯甲烷、三氯甲烷、苯、1,4-二氧六圜及甲苯之鑑別及含量測定

(RA03B011.001)」。 

不合格原因暨檢出量

詳細說明 

檢出 Benzene 2.18 ppm。 

法規限量標準 依據衛生福利部 111年 4月 27日衛授食字第 1111602704號函公告修正「化

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」，並自 111年 7月 1日生效，Benzene為化粧品禁止使

用成分。 

建議 消費者不要使用上述產品。如有業者販售相關產品，應立即停售，並退回製

造或輸入業者。 

發布日期 2023/09/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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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送驗「HONEYSUCKLE指甲油(07)」，檢出 Benzene 6.99 ppm，與規定不符。 

             

製造商(公司名稱)  益笙欣實業有限公司 

製造商(公司地址)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14巷 61號 

總代理商(公司名稱) 詠美美髮百貨企業行 

總代理商(公司地址)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街 130巷 7號 1樓 

批號 03 

製造日期 2022/07/25 

有效日期 - 

保存期限 三年 

檢驗方法 食品藥物管理署 103年 12月 27日發布之建議檢驗方法「化粧品中甲醇、乙

腈、二氯甲烷、三氯甲烷、苯、1,4-二氧六圜及甲苯之鑑別及含量測定

(RA03B011.001)」。 

不合格原因暨檢出量

詳細說明 

檢出 Benzene 6.99 ppm。 

法規限量標準 依據衛生福利部 111年 4月 27日衛授食字第 1111602704號函公告修正「化

粧品禁止使用成分表」，並自 111年 7月 1日生效，Benzene為化粧品禁止使

用成分。 

建議 消費者不要使用上述產品。如有業者販售相關產品，應立即停售，並退回製

造或輸入業者。 

發布日期 2023/09/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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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臺東縣衛生局送驗「肯尼士幼兒純水柔濕巾」，檢出Methyl p-hydroxybenzoate 0.01 %，外盒包

裝未標示該成分，與規定不符。 

  

製造商(公司名稱)  - 

製造商(公司地址) - 

進口商(公司名稱) 肯尼士國際有限公司 

進口商(公司地址) 台南市安平區建平七街 677號 

批號 - 

製造日期 2022.03.12 

有效日期 2025.03.11 

保存期限 - 

檢驗方法 食品藥物管理署 103年 8月 12日發布之建議檢驗方法「化粧品中防腐劑之檢

驗方法(RA03P005.001)」。 

不合格原因暨檢出量

詳細說明 
檢出Methyl p-hydroxybenzoate 0.01 %，外盒包裝未標示該成分。 

法規限量標準 1.依據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，化粧品之外包裝或容器，

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品名、用途、用法及保存方法、淨重、容量或數量、

全成分名稱、使用注意事項、製造或輸入業者之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；輸

入產品之原產地（國）、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，或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，或有

效期間及保存期限、批號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事項；上揭規定

之標示格式、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，衛生福利部已於 108年 5月 30日以衛

授食字第 1081603869號公告訂定『化粧品外包裝、容器、標籤或仿單之標示

規定』。 

2.依據衛生福利部 108 年 12月 5日衛授食字第 1081609206號函公告修正

「化粧品防腐劑成分名稱及使用限制表」，並自 109年 7月 1日生效，

「Methylparaben (Methyl p-hydroxybenzoate)」限量標準：(a) 0.4% (以 acid

計)，單獨使用；(b) 0.8% (以 acid計)，混合使用。 

建議 消費者不要使用上述產品。如有業者販售相關產品，應立即停售，並退回製

造或輸入業者。 

發布日期 2023/09/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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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送驗「屈臣氏手口專用加厚型嬰兒柔濕巾」，檢出 Benzoic acid 0.04 %，外盒

包裝未標示該成分，與規定不符。 

 

製造商(公司名稱)  Naturecare Cosmetics Co., Ltd. 

製造商(公司地址) No.837, Huancheng North Road, Fuxi Sub-district, Deqing County, Huzhou City, 

Zhejiang Province, P. R. China 

進口商(公司名稱)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

進口商(公司地址)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760號 11樓之 1、之 2及 14樓 

批號 GG20220298 

製造日期 2022.04.10 

有效日期 2025.03.10 

保存期限 - 

檢驗方法 食品藥物管理署 103年 8月 12日發布之建議檢驗方法「化粧品中防腐劑之檢

驗方法(RA03P005.001)」。 

不合格原因暨檢出量

詳細說明 
檢出 Benzoic acid 0.04 %，外盒包裝未標示該成分。 

法規限量標準 1.依據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，化粧品之外包裝或容器，

應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品名、用途、用法及保存方法、淨重、容量或數量、

全成分名稱、使用注意事項、製造或輸入業者之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；輸

入產品之原產地（國）、製造日期及有效期間，或製造日期及保存期限，或有

效期間及保存期限、批號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示事項；上揭規定

之標示格式、方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，衛生福利部已於 108年 5月 30日以衛

授食字第 1081603869號公告訂定『化粧品外包裝、容器、標籤或仿單之標示

規定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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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依據衛生福利部 108 年 12月 5日衛授食字第 1081609206號函公告訂定

「化粧品防腐劑成分名稱及使用限制表」，並自 109年 7月 1日生效，

「Benzoic acid」限量標準：(b)非立即沖洗產品 0.5% (以 acid計)。 

建議 消費者不要使用上述產品。如有業者販售相關產品，應立即停售，並退回製

造或輸入業者。 

發布日期 2023/09/07 

 

 


